
明志科技大學 修課科目替代申請單(進修部) 

    學年度第 學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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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：學生如因課程異動等因素，造成無法重(補)修原課程，始得提出申請。 

2. 申請流程：學生→系所主任(召集人)→教務組承辦人員→教務組組長→進推處長。 

3. 核簽正本由教務組留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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